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75号

申请人：孟某甲，复议代表人。
申请人：高某，复议代表人。
申请人：杨某，复议代表人。
申请人：孟某乙，复议代表人。
申请人：吴某。
申请人：刘某甲。
申请人：刘某乙。
申请人：孟某丙。
申请人：王某。
申请人：孟某丁。
申请人：李某。
申请人：张某。
[bookmark: _GoBack]被申请人：赣榆区宋庄镇人民政府。
申请人孟某等12人认为被申请人赣榆区宋庄镇人民政府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于2025年3月26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4月2日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于5月28日决定延长30日审理期限，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书面答复书及相关材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确认被申请人不依法履行行政监督的法定职责违法；2、责令被申请人履行行政监督法定职责。
申请人称：连云港市赣榆区宋庄镇某村村民委员会于2024年9月14日发生的“付律师费”事项未依法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即擅自办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4条第1款第（二）项之规定，依据《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39条第1款第（三）项之规定，连云港市赣榆区宋庄镇人民政府有“责令改正”的法定职责。申请人书面申请被申请人履行行政监督的法定职责，启动行政程序。
2024年10月26日，被申请人签收了前述书面材料的邮件（邮件号XA286****8532）。依据《江苏省行政程序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被申请人受理启动行政程序申请之日为10月26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某村村民委员会于2024年9月14日“付律师费”属于使用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依据《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村民委员会对应当经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未经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就作出决定或者处理的，乡镇人民政府有责令改正的法定职责。综上，被申请人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请复议机关支持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申请人提交证据：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启动行政程序申请状、邮件轨迹、信封图片。
被申请人称：2024年10月26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提出的启动行政程序申请状，称连云港市赣榆区宋庄镇某村村民委员会于2024年9月14日发生的“付律师费”事项未依法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即擅自办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被申请人依法及时向连云港市赣榆区某村村民委员会（以下称某村村委会）了解并对支付该笔律师费的审批程序进行核实。经核实，该笔律师费支出符合财务规定，也符合《中共连云港市委、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推广“一委三会”社区治理模式的意见》（连发〔2017〕30号）文件的规定。律师费的支出，是某村村委会履行村民自治职能的需要，该笔支出属于日常事务性支出，并非《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的“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该笔律师费支付，属于村委会履行职能的日常事务性支出，不需要村民会议讨论决定。12月16日，被申请人对申请人进行了回复。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请求复议机关查明事实后，依法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请求。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启动行政程序申请状及附件、费用报销粘贴单、电子发票、记账凭证、关于农村商业银行回单、关于《启动行政程序申请状》的回复、邮件轨迹截图。 
经审理查明：2024年10月26日，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邮寄提交的启动行政程序申请状，反映某村村委会于2024年9月14日付律师费未依法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要求被申请人依据《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进行处理、责令改正、依法追究某村村委会的法律责任。
被申请人接申请后，调查核实了该笔律师费支出的费用报销单据、电子发票、记账凭证、银行回单等材料，认为该笔支出属于某村村委会日常事务性支出，其审批程序合规、符合财务规定，遂于12月16日作出赣宋依复〔2024〕第15号《关于〈启动行政程序申请状〉的回复》并通过邮件寄送，告知申请人：“接到你的申请状后，宋庄镇人民政府进行了调查核实。经调查，宋庄镇某村村民委员会认真贯彻落实《中共连云港市委、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关于在全市推广“一委三会”社区治理模式的意见》（连发〔2017〕30号）文件的规定，2024年9月14日发生的“付律师费”事项，符合“一委三会”村庄治理模式的规定。”
11月19日，申请人签收案涉《关于〈启动行政程序申请状〉的回复》，因对该回复内容不服，遂申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村民委员会不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法定义务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据此，被申请人具有对申请人反映的问题进行监督的法定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下列事项，经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二）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第三十九条第（三）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三）村民委员会对应当经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未经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就作出决定或者处理的”。据此，被申请人作为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上述规定调查核实申请人反映的涉案律师费是否属于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支出、是否经过村民会议讨论决定，但被申请人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对上述事项调查核实，仅依据连发〔2017〕30号意见认为该“付律师费”事项，符合“一委三会”村庄治理模式，并据此作出答复，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赣榆区宋庄镇人民政府作出的赣宋依复〔2024〕第15号《关于〈启动行政程序申请状〉的回复》，并责令其于本决定生效之日起60日内重新处理。
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6月27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第六十四条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行政行为，并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违反法定程序；
（三）适用的依据不合法；
（四）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
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但是行政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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